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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旨 

一、符應十二年國教課程發展，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 

二、一圓本校學童學習高端樂器的夢想與機會。 

三、藉由弦樂的學習安定心性、活化思緒，促進學童基本學力的學習。 

四、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建立校本課程特色。 

第二章 名稱 

一、本團定名為「南投縣忠孝國民小學兒童弦樂團」。 

二、本團團址：南投縣埔里鎮守城路28號。 

 

第三章  團練時間與地點 

一、團練時間：每週三下午13:00~14:30。 

二、團練地點：本校共讀站。 

 

第四章  入團 

一、本校弦樂社在校學生，對弦樂有濃厚興趣並有演奏能力者，經公開甄試

程序認定錄取，得成為本團之正式團員。 

二、本團團員經甄選入團後，因故於學期中退出者，須於每年六月底重新參

加甄試，成績通過後始可再入團。 

三、弦樂社進階班非樂團學童，因勤奮努力且學習態度良好，弦樂技巧等同

樂團團員者，經本校校長及指導老師同意者，可於第一學期末入團。 

四、因特殊原因，經本校校長及指導老師同意者，始可入團。 

五、每年7月31日前於本校網站公告新學年度團員名單。 

第五章  退團  

一、本團團員如因轉、退學，或其他無法繼續本校學業者，自動解除其團員資

格。  

二、團員違反團規，以退團辦理。 

             



第六章  團規(附件1：團規檢核表) 

一、認知： 

1.需通過本團每年六月底的樂理紙筆測驗。(樂團指導老師認定) 

2.教育部學習扶助篩選測驗所有科目，皆需通過。(主任認定) 

3.學力測驗所有科目成績在該班均標以上。(主任認定) 

4.學習評量有進步表現。(導師認定) 

 

二、情意： 

1.透過參與本校樂團活動，增進生活美育素養。 

2.活化藝術實踐，學習理解他人感受，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 

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音樂藝術與生活的關係，以豐富美感經驗。 

4.藉由弦樂的學習安定心性、活化思緒，促進基本學力的學習。 

 

三、技能：(樂團指導老師認定) 

1.需通過本團每年六月底的演奏測驗。 

2.能演奏三個升降記號以內的二個八度音階。 

 

四、行為： 

1.每學年能主動報名參加本校慶生會的表演活動。 

2.樂團「校內」演出每一次都參加。 

3.樂團「校外」演出每一次都參加。 

4.不能參加團練能事先向老師請假。 

5.接受樂團指派的工作。 

6.其他：應有的學習態度。(不得違反三次) 

 

第七章  樂團首席 

一、綜合學校學科成績與樂團樂理、術科考試成績前五名者，由指導老師圈

選產生。 

二、任期為一學年，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八章  家長後援會 

一、本會由弦樂團團員家長為當然會員，協助本校弦樂教育推廣，並以促進

弦樂團發展與進步為宗旨。 

二、會員須遵守後援會會議記錄內容決議。  

三、會員須協助年度各項弦樂教學成果發表。 



四、會員須協助年度各項弦樂音樂競賽。 

五、會員須協助學校推廣弦樂教育及相關活動事宜。 

六、工作職掌： 

職稱 工作職責 

會長 1.統籌樂團發展規劃、溝通協調；代表後援

會與校方溝通協調業務。 

2.尋求樂團最佳發展與績效，管理後援會組

織良善管理與發展。 

執行秘書 

(樂團業務主要

執行者) 

1.統籌樂團內所有事務執行與溝通協調。 

2.協助與校方聯絡及執行各項事務與校方溝

通協調業務（如練習場地的排定與借用）。 

3.團員的學習管理。 

4.團員家長意見反應與管理。 

5.各項活動/比賽的執行與管理。 

6.與指揮聯繫，排定及督促團練進度與時程。 

文宣組 1. 招生文宣(海報或電子檔) 。 

2.音樂會文宣製作、活動通知。 

3.會議紀錄。 

4.弦樂團網站架設及行銷。 

5.全年度的活動拍照、攝影。 

交通組 1. 籌備校外演出場地布置、樂器器材運送工

作。 

2. 處理團員交通運送事宜。 

服儀組 1. 學童服飾、化妝等事宜。 

第九章  樂器的管理及損壞修繕  

一、樂團團員凡擁有樂器者，一律使用自備樂器。  

二、樂團團員無自備樂器者，一律向學校登記借用，並繳交保證金，用畢

歸還指定之地點。 

三、使用學校樂器者，如有損壞一律自行負責修復，如有重大毀損須負照

價賠償之責。  

第十章  訂定與修訂 

一、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呈 校長公布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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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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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團每年六月底的樂理紙筆測驗。(樂團指導老師認定)           

教育部學習扶助篩選測驗所有科目，皆通過。(主任認定)           

學力測驗所有科目成績在該班均標以上。(主任認定)           

認
知
 

學習評量有進步表現。(導師認定)           

透過參與本校樂團活動，增進生活美育素養。           

活化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           

察覺感知音樂藝術與生活的關係，以豐富美感經驗。           

情
意
 

藉由弦樂的學習安定心性、活化思緒，促進基本學力的學習。           

通過本團每年六月底的演奏測驗。(樂團指導老師認定)           技
能
 能演奏三個升降記號以內的二個八度音階。(樂團老師認定)           

每學年能主動報名參加本校慶生會的表演活動。           

樂團「校內」演出每一次都參加。           

樂團「校外」演出每一次都參加。           

不能參加週三團練能事先向老師請假。           

接受樂團指派的工作。           

寒暑假集訓不能請假。           

有帶樂譜；無帶樂譜( 日期 ) ( 日期 ) ( 日期 )           

有剪指甲；無剪指甲( 日期 ) ( 日期 ) ( 日期 )           

有帶鉛筆；無帶鉛筆( 日期 ) ( 日期 ) ( 日期 )              

有帶橡皮擦；無帶橡皮擦( 日期 ) ( 日期 ) ( 日期 )           

無遲到；有遲到( 日期 ) ( 日期 ) ( 日期 )           

行
為
 

其
他
：
學
習
態
度
。
 守秩序；愛講話( 日期 ) ( 日期 ) ( 日期 )           



 


